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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
民
國

1
1
0

年
年

4

月

2
5

日

星
期
日
上
午
十
時
，
本
會
選
舉
第
十

一
屆
理
事
長
理
監
事
聯
席
會
議
，
是

繼
中
華
民
國
印
尼
歸
僑
協
會
會
員
大

會
及
改
選
第
十
一
屆
理
監
事
會
議
暨

新
北
市
印
尼
歸
僑
協
會
會
員
大
會
及

改
選
第
十
二
屆
理
監
事
之
後
，
至
為

重
要
的
會
議
。 

 

在
楊
名
譽
理
事
長
瑞
華
及
新
北

市
印
尼
歸
僑
協
會
潘
理
事
長
棣
良
通

力
合
作
督
導
下
，
隆
重
舉
行
。
過
程
嚴

謹
，
會
議
圓
滿
成
功
。 

  

本
次
會
議
，
有
二
位
數
十
年
來
不

離
不
棄
，
對
本
會
關
愛
備
至
的
元
老

級
人
物
，
一
位
是
楊
名
譽
理
事
長
瑞

華
，
另
一
位
是
張
名
譽
理
事
長
忠
春
，

可
惜
張
名
譽
理
事
長
缺
席
了
。
但
，
他

捎
來
一
則
簡
訊
給
本
會
理
監
事
群
組
，

絲
毫
不
失
他
的
影
響
力
。 

  
2
0
2
1

年4

月2
4

日
，
張
名
譽
理

事
長
寄
給
本
會
理
監
事
群
組
的lin

e

：

據
悉
；
明
天
將
召
開
第
一
次
理
監
事

會
議
，
選
舉
本
屆
常
務
理
監
事
丶
理

事
長
丶
監
事
會
召
集
人
等
職
稱
。
本

人
在
此
特
祝
會
議
順
利
完
成
。
有
事

提
醒
：「
根
據
社
會
團
體
法
規
機
本
法

規
第
三
章
第
八
條
規
定
：
工
作
人
員

不
得
由
選
任
之
理
事
或
監
事
擔
任
。
」

所
指
工
作
人
員
之
職
称
是
：
正
丶
副

秘
書
長
（
總
幹
事)

丶
秘
書
丶
專
員
丶

辦
事
員
丶
雇
員
或
其
他
適
當
之
職
稱
。 

  

這
則
簡
訊
過
後
，
李
理
事
長
決
依

 

有 

示 

範 

作 

用 

的 

會 

議 

與 

效 

果 
 
 
 
 
 
 
 
 

梅 

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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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
定
，
從
善
如
流
，
讓
秘
書
長
金
翠
萍

辭
去
理
事
職
位
，
讓
後
補
理
事
遞
補

上
來
。
這
又
是
本
會
一
個
良
好
的
示

範
。 

 

本
次
的
聯
席
會
議
，
具
有
高
標
準

的
議
事
程
序
，
是
有
示
範
作
用
的
會

議
樣
本
。 

例
如
本
次
會
議
，
首
先
先

審
核2

7

位
的
理
事
資
格
，
再
選
舉
理

事
中
的
常
務
理
事
，
然
後
再
由
常
務

理
事
當
中
選
出
理
事
長
一
人
。
會
議

過
程
嚴
謹
縝
密
，
唱
票
，
計
票
，
驗
票
，

毫
不
馬
虎
，
為
本
會
的
辦
事
精
神
，
樹

立
了
一
個
良
好
的
示
範
。 

 
4
,2
5
.

的
會
議
，
楊
名
譽
理
事
長
以

拳
拳
之
心
面
對
後
繼
者
，
加
上
一
位

熱
心
負
責
，
有
擔
當
，
有
魄
力
的
後
起

之
秀
潘
理
事
長
棣
良
的
參
與
，
他
們

都
有
共
同
的
理
想
，
希
望
能
夠
藉
這

個
難
得
的
機
會
，
將
本
會
不
足
不
周

之
處
，
加
以
框
正
，
舉
凡
每
一
個
細
節
，

每
一
個
漏
洞
，
都
能
顧
及
，
務
使
本
會

體
制
健
全
，
才
得
以
永
續
經
營
。 

  

從
照
片
中
，
我
們
可
以
看
到
楊
名

譽
理
事
長
的
盡
心
盡
力
，
誠
心
督
導
，

與
潘
理
事
長
的
認
真
，
專
注
，
負
責
，

以
及
各
工
作
人
員
的
熱
心
負
責
與
傾

力
合
作
，
可
謂
一
時
之
選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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